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09號

原      告  富邦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朱淑靜 

訴訟代理人  陳鏡明 

            林詠喬 

被      告  翡翠天下社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進龍 

訴訟代理人  徐紹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管理費事件，於民國113年6月6日辯論終

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

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前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

之，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本文規定甚明。故在當事

人有委任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法人之代表人有異動而法定代

理權消滅時，除非法院認有停止訴訟程序之必要外，訴訟程

序並不當然停止。查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起訴時為鄭一

鳴，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民國113年5月22日變更登記為

朱淑靜，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及有限公司

變更登記表等件為憑，惟原告於113年4月25日業已委任訴訟

代理人，有其委任狀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07頁），依上開

說明，本件訴訟程序不適用當然停止之規定，縱應承受訴訟

之新任法定代理人尚未承受訴訟，亦可進行言詞辯論及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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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桃園市○○區○○段000○號建物之共有

人，該建物係作為停車場（下稱系爭停車場）使用，並劃有

38個獎勵停車位可單獨買賣且擁有獨立之持份權狀，原告已

出售多個停車位予第三人。嗣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

局）認系爭停車場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管理條例）第

3條第5款所稱之約定專用部分，並認定原告為系爭停車場之

管理權人，應負責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及維護，於11

2年8月30日以系爭停車場之滅火器、泡沫、緊急廣播等設備

違反消防法為由，要求原告需於同年9月29日前改善完畢。

系爭停車場非原告單獨所有，而消防安全設備之修繕管理維

護顯屬被告之責，但既被認為屬約定專用部分，依管理條例

第10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應不得就系爭停車場向原告收取

管理費，而被告自106年5月起至112年10月止，按月向原告

收取新臺幣（下同）7,000元之管理費，共計546,000元，即

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

定，請求被告返還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46,00

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停車場無獨立進出口，原告之工作人員、承租人、借用

人於進出系爭停車場時，均需使用系爭社區（包括但不限

於）之進出車道、電梯等共用部分，且系爭停車場所使用之

消防泡沫、消防水加壓泵、灑水泵、緊急發電機照明等主機

房內之設備及共用汙水泵、化糞池清理、停車場之清潔及垃

圾清運均係由被告委請人員管理、維護、清理，相關費用亦

係由被告收取之管理費支付。縱系爭停車場為約定專用部

分，被告仍得依管理條例第10條之規定及翡翠天下社區規約

（下稱系爭規約）第3條第14項之約定，向原告收取每月管

理費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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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另原告經營系爭停車場，除收取臨時停車費外，亦會向承租

人、借用人每月收取清潔費300元，且原告自認系爭停車場

設有38個車位，每月可向月租或買受車位之車主收取清潔費

1萬1,400元，扣除每月應繳納之管理費7,000元後，仍有4,4

00元之收入。又原告既為系爭停車場之所有權人及管理權

人，並以該處作為商業使用，本應遵守消防法第6、9條之規

定，修繕消防設備及定期檢查、申報，而非將此部分責任轉

嫁予社區全體住戶及被告，且原告因被告之管理而能安心使

用其專用或約定專用部分，並因此賺取利益，是被告向原告

收取管理費，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令被告受有利益而造成

原告之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

應屬無據。退步言之，縱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

求返還管理費，惟原告得請求之範圍僅限於起訴前5年，超

過5年之部分應已罹於時效而不得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停車場之共有人，自106年5月起至112年1

0月止，按月給付管理費7,000元，共計546,000元予被告；

又消防局以系爭停車場屬約定專用部分，應由原告負責管理

維護，於112年8月30日就系爭停車場因滅火器、室內消防

栓、泡沫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有缺失而

發出限期改善通知單，原告已遵期改善完畢等情，業據原告

提出與所述相符之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登記第二

類謄本及土地所有權狀、同段426建號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

及建物所有權狀、消防局於112年8月30日發出之消防安全檢

查不合規定限期改善通知單（一）、原告112年11月2日邦法

字第20231025號函、消防局112年11月27日桃消預字第11200

39201號函、消防局112年12月19日桃消預字第1120042046號

函、106年5月至112年10月份翡翠天下大樓管理費收據等件

影本為憑（本院卷第15至6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

卷第105頁），堪信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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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

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亦

有明文。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

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

第1、2項規定：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

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

負擔其費用（第1項）。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

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

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

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

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2項）。是就公寓大

廈之修繕、管理、維護及費用分擔，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

分係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

擔費用，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修繕、管理、維護之費用

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

分擔之，但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應優先

從其決議或規定。

五、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停車場既被消防局認定為約定專用部分，

修繕、管理、維護由原告負擔，即無庸向被告繳納該部分管

理費，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則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原告，對於不當得利請求

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

的，被告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經

查：依翡翠天下大樓住戶規約定三條第14項規定：「住戶應

按時繳納管理費，每月每戶1450元...，另外私人產權收費

（B1收費5,000元，B3收費7,000元），B2有車位者，每車位

加收150元，以維持管理委員會會務之運作。」，有該份規

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3頁），上開管理費係作為含共用部

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等社區公共事務之支出，而原告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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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地下三樓系爭停車場之區分所有權人，且該系爭停車場

並非獨立於社區之外，進出當需使用社區之共用部分，應分

擔共用部分修繕、管理、維護等公共事務支出費用，又地下

三樓建物雖為共有，但原告稱：向車位所有人按月收取300

元，連同公司之停車位，統一繳給管委會7,000元等語，則

被告稱係依據規約向原告收取管理費用以支應社區公共事務

之支出，原告所為給付有其法律上之原因，並非欠缺給付目

的，所辯可採，原告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

管理費共546,000元，尚屬無據。至於原告因依消防局及消

防法相關規定而就系爭停車場支出消防設備之費用，非本件

請求標的，其他共有人應否分擔非於本案中審究論斷，附此

敘明。

六、綜上，原告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自106年5

月至112年10月已受領之管理費共546,000元，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

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

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力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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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09號
原      告  富邦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淑靜  
訴訟代理人  陳鏡明  
            林詠喬  
被      告  翡翠天下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進龍  
訴訟代理人  徐紹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管理費事件，於民國113年6月6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前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本文規定甚明。故在當事人有委任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法人之代表人有異動而法定代理權消滅時，除非法院認有停止訴訟程序之必要外，訴訟程序並不當然停止。查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起訴時為鄭一鳴，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民國113年5月22日變更登記為朱淑靜，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及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等件為憑，惟原告於113年4月25日業已委任訴訟代理人，有其委任狀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07頁），依上開說明，本件訴訟程序不適用當然停止之規定，縱應承受訴訟之新任法定代理人尚未承受訴訟，亦可進行言詞辯論及本於該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桃園市○○區○○段000○號建物之共有人，該建物係作為停車場（下稱系爭停車場）使用，並劃有38個獎勵停車位可單獨買賣且擁有獨立之持份權狀，原告已出售多個停車位予第三人。嗣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認系爭停車場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管理條例）第3條第5款所稱之約定專用部分，並認定原告為系爭停車場之管理權人，應負責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及維護，於112年8月30日以系爭停車場之滅火器、泡沫、緊急廣播等設備違反消防法為由，要求原告需於同年9月29日前改善完畢。系爭停車場非原告單獨所有，而消防安全設備之修繕管理維護顯屬被告之責，但既被認為屬約定專用部分，依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應不得就系爭停車場向原告收取管理費，而被告自106年5月起至112年10月止，按月向原告收取新臺幣（下同）7,000元之管理費，共計546,000元，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4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停車場無獨立進出口，原告之工作人員、承租人、借用人於進出系爭停車場時，均需使用系爭社區（包括但不限於）之進出車道、電梯等共用部分，且系爭停車場所使用之消防泡沫、消防水加壓泵、灑水泵、緊急發電機照明等主機房內之設備及共用汙水泵、化糞池清理、停車場之清潔及垃圾清運均係由被告委請人員管理、維護、清理，相關費用亦係由被告收取之管理費支付。縱系爭停車場為約定專用部分，被告仍得依管理條例第10條之規定及翡翠天下社區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第3條第14項之約定，向原告收取每月管理費7,000元。
　㈡另原告經營系爭停車場，除收取臨時停車費外，亦會向承租人、借用人每月收取清潔費300元，且原告自認系爭停車場設有38個車位，每月可向月租或買受車位之車主收取清潔費1萬1,400元，扣除每月應繳納之管理費7,000元後，仍有4,400元之收入。又原告既為系爭停車場之所有權人及管理權人，並以該處作為商業使用，本應遵守消防法第6、9條之規定，修繕消防設備及定期檢查、申報，而非將此部分責任轉嫁予社區全體住戶及被告，且原告因被告之管理而能安心使用其專用或約定專用部分，並因此賺取利益，是被告向原告收取管理費，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令被告受有利益而造成原告之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應屬無據。退步言之，縱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返還管理費，惟原告得請求之範圍僅限於起訴前5年，超過5年之部分應已罹於時效而不得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停車場之共有人，自106年5月起至112年10月止，按月給付管理費7,000元，共計546,000元予被告；又消防局以系爭停車場屬約定專用部分，應由原告負責管理維護，於112年8月30日就系爭停車場因滅火器、室內消防栓、泡沫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有缺失而發出限期改善通知單，原告已遵期改善完畢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與所述相符之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及土地所有權狀、同段426建號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及建物所有權狀、消防局於112年8月30日發出之消防安全檢查不合規定限期改善通知單（一）、原告112年11月2日邦法字第20231025號函、消防局112年11月27日桃消預字第1120039201號函、消防局112年12月19日桃消預字第1120042046號函、106年5月至112年10月份翡翠天下大樓管理費收據等件影本為憑（本院卷第15至6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05頁），堪信屬實。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亦有明文。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2項規定：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第1項）。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2項）。是就公寓大廈之修繕、管理、維護及費用分擔，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係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費用，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修繕、管理、維護之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應優先從其決議或規定。
五、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停車場既被消防局認定為約定專用部分，修繕、管理、維護由原告負擔，即無庸向被告繳納該部分管理費，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原告，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被告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經查：依翡翠天下大樓住戶規約定三條第14項規定：「住戶應按時繳納管理費，每月每戶1450元...，另外私人產權收費（B1收費5,000元，B3收費7,000元），B2有車位者，每車位加收150元，以維持管理委員會會務之運作。」，有該份規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3頁），上開管理費係作為含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等社區公共事務之支出，而原告為該社區地下三樓系爭停車場之區分所有權人，且該系爭停車場並非獨立於社區之外，進出當需使用社區之共用部分，應分擔共用部分修繕、管理、維護等公共事務支出費用，又地下三樓建物雖為共有，但原告稱：向車位所有人按月收取300元，連同公司之停車位，統一繳給管委會7,000元等語，則被告稱係依據規約向原告收取管理費用以支應社區公共事務之支出，原告所為給付有其法律上之原因，並非欠缺給付目的，所辯可採，原告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管理費共546,000元，尚屬無據。至於原告因依消防局及消防法相關規定而就系爭停車場支出消防設備之費用，非本件請求標的，其他共有人應否分擔非於本案中審究論斷，附此敘明。
六、綜上，原告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自106年5月至112年10月已受領之管理費共546,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力瑜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09號
原      告  富邦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淑靜  
訴訟代理人  陳鏡明  
            林詠喬  
被      告  翡翠天下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進龍  
訴訟代理人  徐紹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管理費事件，於民國113年6月6日辯論終
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惟前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
    ，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本文規定甚明。故在當事人
    有委任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法人之代表人有異動而法定代理
    權消滅時，除非法院認有停止訴訟程序之必要外，訴訟程序
    並不當然停止。查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起訴時為鄭一鳴
    ，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民國113年5月22日變更登記為朱
    淑靜，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及有限公司變
    更登記表等件為憑，惟原告於113年4月25日業已委任訴訟代
    理人，有其委任狀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07頁），依上開說
    明，本件訴訟程序不適用當然停止之規定，縱應承受訴訟之
    新任法定代理人尚未承受訴訟，亦可進行言詞辯論及本於該
    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桃園市○○區○○段000○號建物之共有人，該
    建物係作為停車場（下稱系爭停車場）使用，並劃有38個獎
    勵停車位可單獨買賣且擁有獨立之持份權狀，原告已出售多
    個停車位予第三人。嗣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認
    系爭停車場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管理條例）第3條第5
    款所稱之約定專用部分，並認定原告為系爭停車場之管理權
    人，應負責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及維護，於112年8月
    30日以系爭停車場之滅火器、泡沫、緊急廣播等設備違反消
    防法為由，要求原告需於同年9月29日前改善完畢。系爭停
    車場非原告單獨所有，而消防安全設備之修繕管理維護顯屬
    被告之責，但既被認為屬約定專用部分，依管理條例第10條
    第1項之規定，被告應不得就系爭停車場向原告收取管理費
    ，而被告自106年5月起至112年10月止，按月向原告收取新
    臺幣（下同）7,000元之管理費，共計546,000元，即屬無法
    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
    求被告返還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46,00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停車場無獨立進出口，原告之工作人員、承租人、借用
    人於進出系爭停車場時，均需使用系爭社區（包括但不限於
    ）之進出車道、電梯等共用部分，且系爭停車場所使用之消
    防泡沫、消防水加壓泵、灑水泵、緊急發電機照明等主機房
    內之設備及共用汙水泵、化糞池清理、停車場之清潔及垃圾
    清運均係由被告委請人員管理、維護、清理，相關費用亦係
    由被告收取之管理費支付。縱系爭停車場為約定專用部分，
    被告仍得依管理條例第10條之規定及翡翠天下社區規約（下
    稱系爭規約）第3條第14項之約定，向原告收取每月管理費7
    ,000元。
　㈡另原告經營系爭停車場，除收取臨時停車費外，亦會向承租
    人、借用人每月收取清潔費300元，且原告自認系爭停車場
    設有38個車位，每月可向月租或買受車位之車主收取清潔費
    1萬1,400元，扣除每月應繳納之管理費7,000元後，仍有4,4
    00元之收入。又原告既為系爭停車場之所有權人及管理權人
    ，並以該處作為商業使用，本應遵守消防法第6、9條之規定
    ，修繕消防設備及定期檢查、申報，而非將此部分責任轉嫁
    予社區全體住戶及被告，且原告因被告之管理而能安心使用
    其專用或約定專用部分，並因此賺取利益，是被告向原告收
    取管理費，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令被告受有利益而造成原
    告之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應
    屬無據。退步言之，縱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
    返還管理費，惟原告得請求之範圍僅限於起訴前5年，超過5
    年之部分應已罹於時效而不得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停車場之共有人，自106年5月起至112年1
    0月止，按月給付管理費7,000元，共計546,000元予被告；
    又消防局以系爭停車場屬約定專用部分，應由原告負責管理
    維護，於112年8月30日就系爭停車場因滅火器、室內消防栓
    、泡沫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有缺失而發
    出限期改善通知單，原告已遵期改善完畢等情，業據原告提
    出與所述相符之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
    及土地所有權狀、同段426建號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及建物
    所有權狀、消防局於112年8月30日發出之消防安全檢查不合
    規定限期改善通知單（一）、原告112年11月2日邦法字第20
    231025號函、消防局112年11月27日桃消預字第1120039201
    號函、消防局112年12月19日桃消預字第1120042046號函、1
    06年5月至112年10月份翡翠天下大樓管理費收據等件影本為
    憑（本院卷第15至6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0
    5頁），堪信屬實。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
    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亦
    有明文。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
    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
    第1、2項規定：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
    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
    負擔其費用（第1項）。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
    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
    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
    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
    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2項）。是就公寓大
    廈之修繕、管理、維護及費用分擔，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
    分係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
    擔費用，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修繕、管理、維護之費用
    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
    分擔之，但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應優先
    從其決議或規定。
五、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停車場既被消防局認定為約定專用部分，
    修繕、管理、維護由原告負擔，即無庸向被告繳納該部分管
    理費，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
    辯，則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原告，對於不當得利請求
    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
    的，被告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經查
    ：依翡翠天下大樓住戶規約定三條第14項規定：「住戶應按
    時繳納管理費，每月每戶1450元...，另外私人產權收費（B
    1收費5,000元，B3收費7,000元），B2有車位者，每車位加
    收150元，以維持管理委員會會務之運作。」，有該份規約
    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3頁），上開管理費係作為含共用部分
    之修繕、管理、維護等社區公共事務之支出，而原告為該社
    區地下三樓系爭停車場之區分所有權人，且該系爭停車場並
    非獨立於社區之外，進出當需使用社區之共用部分，應分擔
    共用部分修繕、管理、維護等公共事務支出費用，又地下三
    樓建物雖為共有，但原告稱：向車位所有人按月收取300元
    ，連同公司之停車位，統一繳給管委會7,000元等語，則被
    告稱係依據規約向原告收取管理費用以支應社區公共事務之
    支出，原告所為給付有其法律上之原因，並非欠缺給付目的
    ，所辯可採，原告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管
    理費共546,000元，尚屬無據。至於原告因依消防局及消防
    法相關規定而就系爭停車場支出消防設備之費用，非本件請
    求標的，其他共有人應否分擔非於本案中審究論斷，附此敘
    明。
六、綜上，原告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自106年5
    月至112年10月已受領之管理費共546,000元，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
    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
    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力瑜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609號
原      告  富邦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朱淑靜  
訴訟代理人  陳鏡明  
            林詠喬  
被      告  翡翠天下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黃進龍  
訴訟代理人  徐紹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管理費事件，於民國113年6月6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惟前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本文規定甚明。故在當事人有委任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法人之代表人有異動而法定代理權消滅時，除非法院認有停止訴訟程序之必要外，訴訟程序並不當然停止。查本件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於起訴時為鄭一鳴，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民國113年5月22日變更登記為朱淑靜，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及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等件為憑，惟原告於113年4月25日業已委任訴訟代理人，有其委任狀在卷可查（本院卷第107頁），依上開說明，本件訴訟程序不適用當然停止之規定，縱應承受訴訟之新任法定代理人尚未承受訴訟，亦可進行言詞辯論及本於該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桃園市○○區○○段000○號建物之共有人，該建物係作為停車場（下稱系爭停車場）使用，並劃有38個獎勵停車位可單獨買賣且擁有獨立之持份權狀，原告已出售多個停車位予第三人。嗣桃園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認系爭停車場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下稱管理條例）第3條第5款所稱之約定專用部分，並認定原告為系爭停車場之管理權人，應負責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及維護，於112年8月30日以系爭停車場之滅火器、泡沫、緊急廣播等設備違反消防法為由，要求原告需於同年9月29日前改善完畢。系爭停車場非原告單獨所有，而消防安全設備之修繕管理維護顯屬被告之責，但既被認為屬約定專用部分，依管理條例第10條第1項之規定，被告應不得就系爭停車場向原告收取管理費，而被告自106年5月起至112年10月止，按月向原告收取新臺幣（下同）7,000元之管理費，共計546,000元，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4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停車場無獨立進出口，原告之工作人員、承租人、借用人於進出系爭停車場時，均需使用系爭社區（包括但不限於）之進出車道、電梯等共用部分，且系爭停車場所使用之消防泡沫、消防水加壓泵、灑水泵、緊急發電機照明等主機房內之設備及共用汙水泵、化糞池清理、停車場之清潔及垃圾清運均係由被告委請人員管理、維護、清理，相關費用亦係由被告收取之管理費支付。縱系爭停車場為約定專用部分，被告仍得依管理條例第10條之規定及翡翠天下社區規約（下稱系爭規約）第3條第14項之約定，向原告收取每月管理費7,000元。
　㈡另原告經營系爭停車場，除收取臨時停車費外，亦會向承租人、借用人每月收取清潔費300元，且原告自認系爭停車場設有38個車位，每月可向月租或買受車位之車主收取清潔費1萬1,400元，扣除每月應繳納之管理費7,000元後，仍有4,400元之收入。又原告既為系爭停車場之所有權人及管理權人，並以該處作為商業使用，本應遵守消防法第6、9條之規定，修繕消防設備及定期檢查、申報，而非將此部分責任轉嫁予社區全體住戶及被告，且原告因被告之管理而能安心使用其專用或約定專用部分，並因此賺取利益，是被告向原告收取管理費，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令被告受有利益而造成原告之損害，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應屬無據。退步言之，縱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返還管理費，惟原告得請求之範圍僅限於起訴前5年，超過5年之部分應已罹於時效而不得請求等語資為抗辯。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停車場之共有人，自106年5月起至112年10月止，按月給付管理費7,000元，共計546,000元予被告；又消防局以系爭停車場屬約定專用部分，應由原告負責管理維護，於112年8月30日就系爭停車場因滅火器、室內消防栓、泡沫設備、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緊急廣播設備有缺失而發出限期改善通知單，原告已遵期改善完畢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與所述相符之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及土地所有權狀、同段426建號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及建物所有權狀、消防局於112年8月30日發出之消防安全檢查不合規定限期改善通知單（一）、原告112年11月2日邦法字第20231025號函、消防局112年11月27日桃消預字第1120039201號函、消防局112年12月19日桃消預字第1120042046號函、106年5月至112年10月份翡翠天下大樓管理費收據等件影本為憑（本院卷第15至67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05頁），堪信屬實。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再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亦有明文。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又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2項規定：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第1項）。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2項）。是就公寓大廈之修繕、管理、維護及費用分擔，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係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費用，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修繕、管理、維護之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應優先從其決議或規定。
五、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停車場既被消防局認定為約定專用部分，修繕、管理、維護由原告負擔，即無庸向被告繳納該部分管理費，被告應返還不當得利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則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原告，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應舉證證明該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被告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經查：依翡翠天下大樓住戶規約定三條第14項規定：「住戶應按時繳納管理費，每月每戶1450元...，另外私人產權收費（B1收費5,000元，B3收費7,000元），B2有車位者，每車位加收150元，以維持管理委員會會務之運作。」，有該份規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3頁），上開管理費係作為含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等社區公共事務之支出，而原告為該社區地下三樓系爭停車場之區分所有權人，且該系爭停車場並非獨立於社區之外，進出當需使用社區之共用部分，應分擔共用部分修繕、管理、維護等公共事務支出費用，又地下三樓建物雖為共有，但原告稱：向車位所有人按月收取300元，連同公司之停車位，統一繳給管委會7,000元等語，則被告稱係依據規約向原告收取管理費用以支應社區公共事務之支出，原告所為給付有其法律上之原因，並非欠缺給付目的，所辯可採，原告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管理費共546,000元，尚屬無據。至於原告因依消防局及消防法相關規定而就系爭停車場支出消防設備之費用，非本件請求標的，其他共有人應否分擔非於本案中審究論斷，附此敘明。
六、綜上，原告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自106年5月至112年10月已受領之管理費共546,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曉微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力瑜


